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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桃園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(0003031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5年1月6日制定之「桃園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

自治條例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05年1月12日府消秘字第1050006070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「桃園市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」業經桃園市政

府於105年1月6日以府法濟字第1040002665號令制定公布

，茲檢送公布令(含法規條文)1份。

三、原「桃園縣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」廢止繼續適用。

四、請各級學校辦理活動時確實依照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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